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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专字(2019)第 110ZA5252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讯集团）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

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相

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

审字（2019）第 110ZA7768 号）。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

行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我们对本所就北讯集团上述

财务报表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北讯集团于 2018 年发生亏损 110,727.10 万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各项

有息负债本息合计 867,604.68 万元，因到期无法偿还涉及多项诉讼且导致公司本

部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部分子公司的股权和工程物资等财产被冻结，截至本

报告日止，北讯集团虽与部分债权方达成债务和解协议，但目前账户及财产冻结

情况仍未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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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资金紧张无力支付基站租金及电费，其运营的基站大面积下线并

部分停止提供网络服务，截至本报告日止仍未全部恢复正常运营。 

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北讯集团存在多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

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北讯集团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及附注十一中披露了对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原因和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截至本报告日止，我们

未能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

断北讯集团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2．大额预付设备款的款项性质和潜在的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完整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4 所述，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讯集团合并资产负

债表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中预付设备款余额为 214,992.59 万元。根据北讯集团提

供的资料，北讯集团子公司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讯电信）在

2018 年期间以预付设备款方式，通过设备供应商向天宇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企

业支付资金 137,939.54 万元。 

截至本报告日止，北讯集团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我们无法实施满意

的审计程序以对预付设备款的下列方面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相关内部控制能否有效、完整地识别关联方，天宇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等企业是否与北讯集团或北讯集团的股东实质上构成关联关系； 

（2）预付设备款的交易实质及资金的最终流向，以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以

及是否在期末形成股东资金占用； 

（3）预付设备款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是否进行恰当的列报以及关联方和

关联交易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对工程物资无法开展有效审计工作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9 所述，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讯集团合并资产负

债表在建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物资账面余额为 461,052.36 万元。北讯集团未能就此

项目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 

同时，由于北讯集团未能配合我们对全部工程物资实施有效的函证、监盘、

出入库交易的细节测试等程序，我们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不足以支持对该等工

程物资的下列方面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以

确定： 

（1）工程物资是否真实存在； 

（2）工程物资采购是否具备交易实质； 

（3）工程物资对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报的准确性的影响。 

4．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如“二、1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所述，由于北讯集团资金

紧张无力支付基站租金及电费，其运营的基站大面积下线并停止提供网络服务，

由此导致计费系统未能准确计量收费。同时，网络服务的不正常也对通信终端

产品销售产生较大影响。该等业务涉及年末应收账款 96,227.21 万元、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98,343.38万元。 

截至本报告日止，我们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我们无法判断营业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应收账款列报的准确性以及对财务

报表的影响。 

5、商誉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和完整性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北讯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

誉的账面余额分别为 267,838.27 万元、158,032.06 万元、243,321.57 万元，其中商誉

系由于 2017 年齐星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讯集团曾用名）收购北讯电信形成，北

讯集团就该项商誉计提了 113,877.16 万元的减值准备。 



 

 

如“二、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所述，北讯集团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商誉等存在减值迹象，但截至本报告日止，北讯集团未能提供与

减值测试相关的财务资料及预测资料，包括管理层聘请专家的评估报告等。我们

无法通过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或者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确定上述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落所述事项，我们认为未发现

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根据我们的

职业判断，这些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

项目且该等事项涉及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以

及涉及披露的事项所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规定，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

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同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

留意见》第五条中对“广泛性”的判断作出了明确要求：广泛性，是描述错报

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

面： 

（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 



 

 

（二）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

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

重要。 

我们对北讯集团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主要与财务

报表的营业收入、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资产减

值损失等项目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或有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相

关。这些要素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极其重大而且广泛。 

另外，如“一、1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所述，北讯集团存

在多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不确定性。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十一条规定，在极少数

情况下，可能存在多个不确定事项。尽管注册会计师对每个单独的不确定事项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但由于不确定事项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以

及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累积影响，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对北讯集团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落所述事项，由于我们未能

实施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就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而言，尚不能确定是否存

在重大错报。 

 

 

 

 

 

 



 

 

四、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

的基础”段落所述事项对北讯集团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

可能影响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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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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